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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 2025年 10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进行了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

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

披露前6个月（2025年5月1日至2025年10月31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下表所列核查对象外，

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姓名

栾玉峰

交易时间

2025/08/04

合计买入（股）

-

合计卖出（股）

1,953

公司根据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记录，并结合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相

关进程，对上述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核查：

1、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

围，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划相

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2、根据上表所列示人员出具的书面确认，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

的实施时间、具体方案、考核指标等相关信息，也未有任何人员向其透露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

信息，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自身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分析判断及个人

资金安排而进行的，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谋利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

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

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

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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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沈阳市浑南区飞云路18甲-1号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A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2

82

200,529,051

200,529,051

65.7723

65.77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广文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全部出席；

2、董事会秘书梁倩倩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238,281

比例（%）

99.9307

反对

票数

81,989

比例（%）

0.0681

弃权

票数

1,296

比例（%）

0.0012

2、议案名称：《关于〈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237,680

比例（%）

99.9302

反对

票数

82,590

比例（%）

0.0686

弃权

票数

1,296

比例（%）

0.0012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237,680

比例（%）

99.9302

反对

票数

82,590

比例（%）

0.0686

弃权

票数

1,296

比例（%）

0.001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493,618

比例（%）

99.9823

反对

票数

33,237

比例（%）

0.0165

弃权

票数

2,196

比例（%）

0.001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493,618

比例（%）

99.9823

反对

票数

34,137

比例（%）

0.0170

弃权

票数

1,296

比例（%）

0.0007

6、议案名称：《关于拟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494,518

比例（%）

99.9827

反对

票数

33,237

比例（%）

0.0165

弃权

票数

1,296

比例（%）

0.00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5

议案名称

《关于〈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
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0,771,119

40,770,518

40,770,518

40,818,971

比例（%）

99.7961

99.7946

99.7946

99.9132

反对

票数

81,989

82,590

82,590

34,137

比例（%）

0.2006

0.2021

0.2021

0.0835

弃权

票数

1,296

1,296

1,296

1,296

比例（%）

0.0033

0.0033

0.0033

0.00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宁波芯富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良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芯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对议案1、议案2、议案3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亚东、贾海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股东铁小荣及其一致行动人宁夏伊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1.61%

10.86%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铁小荣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宁夏伊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6400007150828043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18日，公司收到股东铁小荣及其一致行动人宁夏伊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

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股东铁小荣于2025年10月24日-2025年11月

1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246.5400万股。本次权益变动后，铁

小荣及其一致行动人宁夏伊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由11.61%下降至10.86%，权

益变动触及1%刻度线。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铁小荣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夏伊品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股）

2,018.6201

17,268.5029

19,287.1230

变动前比例
（%）

1.21

10.39

11.61

变动后股数（万股）

772.0801

17,268.5029

18,040.5830

变动后比例
（%）

0.46

10.39

10.86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0/24-2025/11/18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0866 证券简称：星湖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59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

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收到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条件无异议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6）。近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

成大”）通知，为第二期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需要，辽宁成大将持有的公司75,000,000股无限

售流通股（A股股份）划转至辽宁成大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担保及

信托专用证券账户（A股）“辽宁成大-中信建投证券-25成大E2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上述

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辽宁成大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本次担保及信托
登 记 股 份 数 量

(股)

75,000,000

占 所 持 股
份比例（%）

5.4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99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是否为补充
担保物登记

否

担保及信托
登记起始日

2025-11-18

担保及信托登
记到期日

至办理解除担
保及信托登记

之日

受托管理人

中信建投

担保及信托登记用
途

为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换股和本息偿

付提供担保

上述“占所持股份比例”为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股份数量占辽宁成大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数量的比例。

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担保及信托登记情况

股东名称

辽宁成大

成 大 钢 铁 香
港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365,454,088

1,473,600

1,366,927,688

持 股 比
例（%）

17.95

0.02

17.97

本次担保及信托
登记前担保及信
托登记股份数量

（股）

130,000,000

0

130,000,000

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后担保及信
托登记股份数量（股）

205,000,000

0

205,000,000

占所持股份
比例（%）

15.01

0

15.0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70

0

2.70

已担保及信托登记股
份情况

已担保及信
托登记股份
中限售和冻
结、标记数

量（股）

0

0

0

占已担
保及信
托登记
股份比
例（%）

0.00

0.00

0.00

未担保及信托登记股
份情况

未担保及信
托登记股份
中限售和冻
结数量（股）

0

0

0

占未担
保及信
托登记
股份比
例（%）

0.00

0.00

0.00

三、股东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其他相关说明

1、辽宁成大本次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的股份（包括股份信托登记期间产生的孳息），由债

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作为名义持有人，并以“辽宁成大-中信建投证券-25成大E2担保及

信托财产专户”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在行使担保及信托登记的股

份的表决权时，中信建投将根据辽宁成大的意见办理，但不得损害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截至本公告日，辽宁成大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A股及H股股份合计1,366,927,6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97%。辽宁成大发行本次可交换债券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

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后续进展。

四、备查文件

1、《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办理完成部分股份担保及信

托登记的告知函》；

2、《担保与信托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证明》。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办理完成部分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9

债券代码：127104 债券简称：姚记转债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4218号一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YAO SHUOYU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8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2,727,92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91251%，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4,554,8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3430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77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8,173,1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694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0人，代表股份8,173,4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702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7人，代表股份8,173,1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69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2,423,025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526%；

反对：245,8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047%；

弃权：59,1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27%。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7,868,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269616%；

反对：245,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007309%；

弃权：59,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23075%。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0,531,0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1185%；

反对：2,135,2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4170%；

弃权：61,6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45%。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5,976,5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3.121916%；

反对：2,135,2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124422%；

弃权：61,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53662%。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0,527,2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7814%；

反对：2,137,9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566%；

弃权：62,7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21%。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5,972,7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3.075423%；

反对：2,137,9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157456%；

弃权：62,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67121%。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0,525,6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6394%；

反对：2,139,9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8340%；

弃权：62,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266%。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5,971,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3.055848%；

反对：2,139,9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181926%；

弃权：62,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62227%。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0,524,0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4975%；

反对：2,135,8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4703%；

弃权：62,8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22%。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5,969,5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3.036272%；

反对：2,135,8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131763%；

弃权：62,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831965%。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0,535,4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088%；

反对：2,130,4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9912%；

弃权：62,0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00%。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5,980,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3.175749%；

反对：2,130,4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065695%；

弃权：62,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58556%。

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2,029,7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0669%；

反对：636,3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509%；

弃权：61,8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22%。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7,475,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1.458179%；

反对：636,3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785712%；

弃权：61,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756109%。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2,727,925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112,162,366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8297%；

反对：522,259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292%；

弃权：43,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11%。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7,607,8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3.080511%；

反对：522,25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389723%；

弃权：4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52976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0

债券代码：127104 债券简称：姚记转债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9日和2025年11月

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1 名激励对象梁美

锋女士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5 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二、通知债权人

公司将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回购该部分股

份并实施注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5万股，公司注册

资本减少人民币5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

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

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4218号

2、申报时间：2025年11月18日起45天内，每日9:00--17:00
3、申报方式：债权人可通过现场、传真、邮寄、电子邮件方式申报。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

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

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联系人：檀毅飞

4、联系电话：021-69595008、021-53308852
5、传真号码：021-69595008
6、电子邮箱：secretarybd@yaojipoker.com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1

债券代码：127104 债券简称：姚记转债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及增补董事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

事的议案》，同意聘任嵇文君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任职生效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

嵇文君：女，198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复旦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中国

注册会计师。曾任职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拿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嵇文君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不

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2

债券代码：127104 债券简称：姚记转债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25年 10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部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

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

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公司修订了《公司章

程》，并取消监事会及监事，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第六届监

事会主席王琴芳女士、监事卞国华先生和蒋钰莹女士所担任的监事职务自然免除，三位监事

的原定任期届满日为 2026 年 5 月 10 日。离任后，王琴芳女士、卞国华先生和蒋钰莹女士

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离任的监事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公司及董事会对王琴芳女士、卞国华先生和蒋钰莹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所

做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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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请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特此公告。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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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

11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采用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石义民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1月14日通过书面、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董事会席位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7名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董事会席位由7名增加至8名，新增1名

职工代表董事。基于上述事项，为全面贯彻落实最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全面梳理和修订。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加董

事会席位并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公司7名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修订、制定、废止公

司部分制度。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加董

事会席位并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公告》。

部分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龚颖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7名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特此公告。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